


关专业领域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，熟知其所在专业或者行业的国

内外情况和动态，专业造诣较深，享有一定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。

(四)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(正高级以上职称可放宽至65

周岁，两院院士年龄不限),身体健康，能够保证正常地承担技

术咨询和现场踏勘等工作。

二、征集方式

(一)填写《南京市新污染物治理专家信息登记表》 (见附

件),经单位审核盖章后，连同身份证复印件、专业技术职称证

书复印件等证明材料，于2023年11月10日前报送(邮寄)至南京

市生态环境局(地址：南京市江东中路259号新城大厦E座17楼，

邮编：210019),电子版申请资料请发送至邮箱：njhbgfc@163.com。

(二)专家遴选及专家库管理。征集活动截止后，我局将组

织对专家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审查后确定拟入选专家名单，并在

南京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公示。公示期满后，对入选的专家无

异议的，录入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库。专家库实

行动态管理，对弄虚作假、违反有关管理规定的，取消其专家资

格。

附件： 南京市新污染物治理专家申请表

南京市生态环境局

2023年10月 24日

(联系人： 周艳， 025-83630891; 俞学如， 025-8370418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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